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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現在每年的 公益彩券回饋金是 

20.8 億或 27 億？ 

 

主席：請財政次蘇次長答復。 

 

蘇次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這一屆是 27 億。 

 

黃委員國昌：既然如此，為何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作業管理要點仍寫 20.8 

億？ 

 

主席：請財政部國庫署阮署長答復。 

 

阮署長清華：主席、各位委員。第四屆是 27 億。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請問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作業管理辦法最近一次修正

是在何時？我在資料庫所看到的是 2015 年 4 月 8 日修正，後來還有再修正

嗎？或者是有修正，但未更動？抑或如何？ 

 

阮署長清華：20.68 億是舊的……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問你法規有沒有更新啊？我所看到的是沒有。 

 

阮署長清華：有新的規定，超過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好，把新的規定拿來，我說過在國會議事堂上絕不讓你們打馬虎

眼，所以今天的帳要一筆、一筆算。由新的規定來看，還是 20 多億，沒關

係，現在問題在於法制化，這也是今天的問題所在。6 月 6 日我在這裡問你

們，你們說要做，請問進度為何？從 6 月 6 日到現在，你們有何具體進度？

每一次委員在這裡提問，你們總說好，回去會積極辦理，既然如此，我就問一

個簡單的問題，從 6 月 6 日到現在你們做了哪些事？請具體講出來。你們是



把委員講的話放在腦子裡，回去慢慢消化，等到哪一天受不了了才開始動？就

說你們到底做了哪些具體事項即可，其餘可以不必再提。 

 

蘇次長建榮：最近會簽部長同意，打算進行修法。 

 

黃委員國昌：最近要修法？開始啟動了嗎？ 

 

蘇次長建榮：開始了。 

 

黃委員國昌：草案在哪裡？寫了幾個字？草案寫了幾個字？ 

 

阮署長清華：因為有好幾位委員提出相同問題，所以我們也就從善如流，已經

在做了，早上……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問你們到底做了哪些具體事項啊？草案寫了幾個字？ 

 

阮署長清華：部長已經批定方向，現在可以開始進行文字細節作業。 

 

黃委員國昌：既然方向批定，那代表有公文批下來了？ 

 

阮署長清華：對。 

 

黃委員國昌：會後請把公文送給本席。第二，我上次問過，在你們所做的研究

報告中，必須把消費者權益保護放入回饋金運用範圍內，請問這點你們做了什

麼？你們承諾會把消費者權益保護納入嗎？請具體講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做了

什麼？請具體講！ 

 

阮署長清華：這部分我們…… 

 

黃委員國昌：還在研議？還在思考？還在努力？你們每一次答復委員質詢就是

講這些空話，所以我現在給你機會，請具體告訴我，你們到底做了什麼？ 

 

阮署長清華：回饋金其實是用在業者身上，譬如保險、轉業等相關措施，以保

護經銷商權益，另外，我們也做…… 



 

黃委員國昌：所以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在其中，所以我才要問消費者權益保護

啊！結果你講到另外一個方向？如果消費者權益保護是政策方向，但你們沒有

做，那麼上一次我問的時候，就老老實實這樣講，你上一次答應我要做，我現

在問你具體進度是什麼，你卻講不出來，然後又扯到是用在廠商身上！ 

 

阮署長清華：我向委員報告，另外比如像 18 歲以下的這些……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沒有時間，後面還有更重要的問題。第二件事是要請次長

承諾，剛剛次長說二件事情，關於法制化部分，你們的署長說有簽文，至於消

費者權益保護部分，從那天答應我，6 月 6 日到今天具體做了什麼事，請在會

後馬上以書面回覆我，好不好？ 

 

蘇次長建榮：好。 

 

黃委員國昌：財政部 2017 年的預算，如同你所說的，在裡面完全看不到跟消

費者權益保護有關的事情，你從頭到尾就在糊弄我！你們今年編列 2,500 萬要

做公益形象廣告，這個公益形象廣告的必要性與實益性何在？ 

 

阮署長清華：公益彩券過去有個想法，很多人認為是劫貧濟貧，事實上我們希

望能予以導正，公益彩券是社福重要財源，我們希望鼓勵中產階級以上者都能

來參與，購買公益彩券。 

 

黃委員國昌：對於公益彩券形象計畫，明年你們又編列 2,500 萬，你們過去在

這件事情上花了多少錢、成效是什麼，財政部有沒有做過任何評估？請你先回

答第一個問題，過去公益彩券形象廣告花了多少錢？ 

 

阮署長清華：去年跟前年…… 

 

黃委員國昌：去年跟前年沒有編列，但是之前到現在的總計已經高達 1 億 

7,200 萬了，你們花了 1 億 7,200 萬要去做公益形象廣告，101 年編列 

4,300 萬、102 年編列 2,400 萬、103 年編列 8,800 萬，這麼大筆的銀子投

入公益形象廣告，請問具體成效是什麼？財政部有沒有做過任何評估？有說

有，沒有說沒有，有的話請在會後馬上把報告送來給我，有沒有做過？ 



 

阮署長清華：當時會有比較多的形象廣告，最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黃委員國昌：我只是問你財政部有沒有做過效益評估？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阮署長清華：有關那部分，我們回去後再把相關資料找出來，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回去後把相關資料找出來，正式函覆我，你們有沒有做評

估，如果有，請把評估報告交出來，你不要事後捏造，事後捏造出來的東西我

一定看得出來。另外，2012 年到 2014 年得標廠商是佳聖媒體行銷，請問這

是誰招標的？是你們招標的還是中國信託招標的？ 

 

阮署長清華：這個是中國信託，因為這是委辦單位，是中國信託…… 

 

黃委員國昌：委託中國信託去辦理招標，有沒有受任何規範？ 

 

阮署長清華：這不是委辦，而是補助款，補助款…… 

 

黃委員國昌：對嘛！你一手從中國信託那裡把錢拿來，就是台彩嘛！你從台彩

這邊支付回饋金，台彩支付給國家回饋金，台彩再去申請補助回饋金，拿來做

所未公益形象廣告的促進，台彩若想要增加購買率，台彩應該自己掏腰包做廣

告，你上面寫的沒有錯，「台彩應該運用自有經費支應商業形象廣告」，但我要

老實告訴你，台彩用錢到底是在做商業形象廣告還是公益形象廣告，事實上都

在做台彩彩券的促銷。你拿了回饋金進來，又讓台彩去申請回饋金，台彩申請

回饋金去做所謂的公益形象廣告，而那些形象廣告的經費本來就該是由台彩自

行支付的！為什麼一直要討論法制化？胡搞瞎搞的還不只這樣！台彩一手繳回

國庫，另一手向國庫拿錢來做廣告。 

 

我告訴你們胡搞的還有什麼，佳聖傳媒的老闆是誰？就是宏將傳媒的林逢

春，中信背後的老闆是誰？是辜仲諒，而林逢春與辜仲諒是好兄弟，你知不知

道？這不是我講的，金週刊寫的，他是幫辜仲諒喬事情的好幫手。請問公益在

哪裡？財團把錢還給政府，政府又允許財團申請錢去做廣告，財團申請到經費

後，又把錢交給他的好兄弟去做廣告，我的老天啊！財政部在幹什麼？財政部

被蒙上眼睛還是刻意縱容？ 



 

阮署長清華：因為這個是從民國 98 年就開始做了，我們…… 

 

黃委員國昌：以前有弊端、以前因循苟且，所以你們繼續延續那個弊端、繼續

延續因循苟且，統統都沒事！前二年停了也就算了，今年又再編列 2,500 萬！ 

 

阮署長清華：這個預算現在正在立院審查…… 

 

黃委員國昌：你要不要承諾，對這 2,500 萬的核定重新檢討？我今天會拜託主

席一起做成決議，在你們把評估報告有關成效必要性提出來之前，這 2,500 萬

不准通過，同不同意？ 

 

阮署長清華：我們配合來辦理。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同意嘛！次長同不同意？ 

 

蘇次長建榮：可以。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